
《芜湖市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bookmark: _GoBack]今年6月，省政府印发了《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皖政〔2022〕64号），要求各地市出台贯彻意见抓好贯彻落实。
根据市领导要求，市科技局及时成立起草队伍，按照省方案精神，结合芜湖市工作实际，重点参照借鉴了合肥、南京、杭州等先进地区经验做法以及“科大硅谷”等政策内容，开展我市《实施方案》起草工作。通过印发征求意见函、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等方式，征求了相关市直单位，各县市区、开发区，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社会资本、研发平台等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实施方案》。    
二、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思路。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需求为牵引、产业化为目的，围绕主导产业推动成果转化、培育未来增长点。
第二部分主要目标。到2025年，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更加高效完备，科技创新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更加凸显，综合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应用水平跻身长三角城市前列。
第三部分行动计划。
实施四大行动：
一是发挥领军企业作用，实施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行动。
1.建立科技型企业链式培育机制。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行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行动，支持产业链领军企业直接投资或设立产业链成果转化基金投资在芜落地的产业链上下游初创期科技企业。
2.支持企业研发成果转化。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与省自然科学基金设立联合基金。支持领军企业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孵化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支持企业购买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在芜实现转化。
3.优化人才团队落地扶持机制。继续围绕十大新兴产业链招引高层次人才团队携科技成果落户芜湖。对团队中的C层次及以上层次人才，给予其工资性年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所得超过税率15%以上的部分等额奖励，与购房补助政策不重复享受。对产业链领军企业、市天使基金参股子基金或其他市场化基金管理机构在芜投资的项目，市天使基金可参照子基金模式跟进投资。
二是解决企业技术需求，实施高校科技成果捕集行动。
4.建立企业技术需求挖掘机制。开展“千家企业大走访”，常态化开展技术需求收集，形成产业链技术需求清单，进行精准发布、寻找解决方。从省内外高校院所等单位遴选一批“科技副区（县、市）长”“科技副总”，帮助企业挖掘技术需求、促进成果转化。
5.建立科技成果动态捕捉机制。开展“百校科技成果大收集”，开展常态化科技成果收集捕捉，形成可转化科技成果清单，向企业针对性推送。市科技计划项目对企业与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项目予以择优支持。
6.深化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允许市属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全部或者主要利用市级财政性资金取得的职务科技成果，赋予成果完成人（团队）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鼓励省属在芜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赋权项目就地转化应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科研人员将职务科技成果在芜转化。
三是满足企业服务需求，实施技术市场培育行动。
7.开展科技服务链延链补链。推动成果转化服务市场化、全链条发展。支持本市企业购买全国范围内特别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区域的优质科技服务，纳入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范围。
8.建设科技大市场。建设芜湖科技大市场，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技成果对接交易平台。将“科技副区（县、市）长”“科技副总”、高校科研管理人员等纳入技术经理（纪）人管理范围，对其开展技术成果交易服务并在芜转化的给予奖励。
四是推动成果落地应用，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行动。
9.建设孵化创新园区。编制全市创新园区整体规划，对创新园区用地予以重点保障，到2024年建成梦溪科创走廊、湾谷科技园等创新园区。出台创新园区专项扶持政策。支持国家、省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来芜落地。支持高校在芜建设大学科技园。
10.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
11.推进场景应用示范。推动政府应用场景向企业开放。开展应用场景需求和解决方案征集发布，推动供需有效对接。鼓励领军企业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支持采购“三新”（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三首”（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
第四部分保障措施。按照省方案要求，一是加强统筹协调，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纳入目标考核。二是加强统计分析。三是加强宣传推介。
三、发文方式
拟请以市政府名义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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